
南 昌 市 妇 女 联 合 会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洪妇字〔2022〕30号

关于转发江西省妇女联合会 江西省教育厅《关
于认真学习贯彻<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

进法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、开发区、管理局妇联、教体局（中心、办），市妇女儿

童活动中心，各局属学校，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，市管民办学历

教育学校：

现将省妇联、省教育厅《关于认真学习贯彻<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家庭教育促进法>的通知》（赣妇办字〔2022〕20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按照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地、本单位实际

认真组织实施。各地、各单位相关工作情况于 10 月 10 日前

报送至指定邮箱：ncsflrtb@163.com。



联系人：南昌市妇联 黄璐茜 0791—83885590

附件：江西省妇女联合会 江西省教育厅《关于认真学习

贯彻<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>的通知》

南昌市妇女联合会 南昌市教育局

2022 年 5 月 12 日


